
汕头市涉河建设项目防治与补救措施验收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为加强我市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下称涉河建设项目）防治与补救措施验收管理工作，明确验收单位和相应责任，制定本办法。

一、定义和适用

防治与补救措施是指为消除和减轻建设项目对河势稳定、河道行洪纳潮畅通、水工程安全、水文设施和水质、水生态、水环境等的不利影响，项目法人采取的工程或非工程措施。

涉河建设项目防治与补救措施验收，是指我市各级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具备防治与补救措施验收条件后，验收单位通过现场核查等方式，检查建设项目防治与补救措施是否达到规定要求的活动。

在我市辖区的省、市主要河道管理范围内，由市、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验收的涉河建设项目防治与补救措施，适用本办法。区（县）主要河道和其他河道管理范围内的涉河建设项目防治与补救措施，由各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自行制定相应办法，尚未制定的，可参照本办法执行。上级部门及其派出机构验收的涉河建设项目防治与补救措施，从其规定。
二、总体要求

（一）确定批准单位、验收单位及验收方式

涉河建设项目需要采取防治与补救措施的，审批部门应在其工程建设方案或洪水影响评价的批复中明确防治与补救措施方案的批准单位；防治与补救措施方案批复中应明确防治与补救措施的验收单位和验收方式。防治与补救措施方案与工程建设方案或洪水影响评价合并批复的，批复中应明确防治与补救措施的验收单位和验收方式。验收方式包括水行政主管部门主持的验收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验收方式。

市主要河道管理范围内跨区（县）的涉河建设项目防治与补救措施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和验收，其他项目原则上由所在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和验收。
防治与补救措施涉及其他行业主管部门的，由验收单位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同开展防治与补救措施验收工作。

（二）验收内容
防治与补救措施验收主要内容为检查涉河建设项目防治与补救措施是否达到规定要求。

涉及工程验收的，执行有关工程验收规范和标准，包括：检查工程是否已按批准设计完成；检查工程是否已具备正常运行条件；鉴定工程施工质量；检查工程度汛方案落实情况；对验收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处理意见；讨论并通过验收鉴定书等。涉及水利工程设计、施工的，应由具备水利行业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

三、验收流程

（一）水行政主管部门主持的验收

1.验收前准备

防治与补救措施正式验收前，项目法人单位应开展防治与补救措施自查工作，确认符合设计要求和技术标准且按批准设计完成，并具备运行管理条件后，向验收单位提出验收申请。
2.工程验收

（1）验收单位主持防治与补救措施验收时，应当成立验收工作组。根据验收的需要，验收单位可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检测机构，对建设项目防治与补救措施进行检测、检验。

验收工作组可以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或工程质量监督人员）、堤防管理、项目法人等单位代表组成，必要时可邀请专家参加。验收工作组组长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代表担任。施工、勘察、设计及监理单位负责人应列席。

项目涉及省主要河道的，应邀请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参加验收工作组。

（2）验收工作组应全面审核验收申请材料，结合日常监督检查记录，采取现场勘察、听取汇报、询问参建单位等方式，开展验收工作并形成验收鉴定书（附件1）。施工单位应安排相关技术人员和设备仪器予以配合。

3.形成验收结论

验收结论应当经三分之二以上验收工作组成员同意，验收工作组成员对验收结论持有异议的，应当在验收鉴定书上明确记录保留意见并签字。

验收工作组同意验收的，验收单位应当自验收鉴定书出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出具验收同意书，并抄送相关单位。（验收工作组同意验收的，验收鉴定书结论明确同意通过验收，可作为依据，不另出具验收同意书）
验收工作组对验收不予通过的，应当明确不予通过的理由并提出整改意见。项目法人单位应当及时组织处理有关问题，完成整改，并按照程序重新申请验收，整改合格后方能通过验收。

4.验收资料归档

验收完成后，项目法人应组织整理以下材料，送验收单位归档：

（1）工程位置及防治补救措施方案批准文件及设计图；

（2）工程施工质量检验评定验收资料；

（SL/T—2025《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将SL 176—2007的“第4章 施工质量检验”“第5章 施工质量评定”修改为“第5章 施工质量验收”）
（3）验收工程量清单（附设计与施工完成量对比表）；

（4）竣工图（标明工程在河道堤防的位置和防治范围）；

（5）验收鉴定书；

（6）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

（二）简化流程

为深化“放管服”改革，涉河建设项目防治与补救措施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采取其他验收方式的，在不违反上级强制性规定前提下，综合考虑防治与补救措施内容、难度等实际情况，验收单位可适度简化验收流程和资料，形成验收结论（可参照附件2）。
四、其他事项
（一）防治与补救措施批准和验收未尽事宜，参照《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SL223-2008）（SL/T223—2025）执行。

（按照SL/T 1—2024《水利技术标准编写规程》的要求,水利部对SL223—2008《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进行修订，并将SL 176—2007《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规程》部分内容并入，现行版本为SL/T223—2025《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于2025年6月14日起实施。）
（二）本办法所称“防治与补救措施”即《河道管理范围建设项目防洪评价报告编制导则》（SL/T808-2021）中的“消除和减轻影响措施”。《洪水影响评价技术导则》（SL/T808—2025）中的“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的措施”。

（按照 SL/T1—2024《水利技术标准编写规程》的要求,水利部对SL/T808—2021《河道管理范围内防洪评价报告编制导则》和SL520—2014《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编制导则》进行合并修订，现行版本为SL/T808—2025《洪水影响评价技术导则》，于2025年8月24日起实施。）
（三）本办法自202 年 月 日起施行，试行期 年，由市水务局负责解释。

附件

1.涉河建设项目防治与补救措施验收鉴定书

2.涉河建设项目防治与补救措施验收登记表

附件1
××××××××工程

涉河建设项目
防治与补救措施验收

鉴  定  书

××××××××工程

河道管理范围防治与补救措施验收工作组

    年    月    日

验收主持单位：

项目法人单位：

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运行管理单位：                                      

验收时间：                                          

验收地点：                                          

前言（包括验收依据、验收范围、验收过程等）

工程概况

防治与补救措施建设内容

施工过程及完成的主要工程量

（含非工程措施落实情况）

工程质量评定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SL/T—2025《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将SL 176—2007的“第4章 施工质量检验”“第5章 施工质量评定”修改为“第5章 施工质量验收”）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意见

结论

保留意见（保留意见人签字）

附表 验收工作组成员签字表

××工程

涉河建设项目防治与补救措施

验收工作组成员签字表

	
	姓  名
	单  位（全  称）
	职务/

职称
	签 字
	联系

电话

	组长
	
	
	
	
	

	组员
	
	
	
	
	

	组员
	
	
	
	
	

	组员
	
	
	
	
	

	组员
	
	
	
	
	

	组员
	
	
	
	
	

	组员
	
	
	
	
	

	组员
	
	
	
	
	

	组员
	
	
	
	
	

	组员
	
	
	
	
	


附件2
涉河建设项目防治与补救措施验收登记表

编号： 

	工程名称
	
	类型
	
	工程造价
	

	施工单位
	
	技术负责人
	
	开工日期
	

	项目经理
	
	项目技术负责人
	
	施工竣工日期
	

	序号
	项目
	核查记录
	核查意见

	1
	单元工程
	共  个单元，经 查  个

符合标准及设计要求 。
	

	2
	质量控制资料

核查
	共  项，经审查符合要求  项，经核定符合规范规定     项。
	

	3
	安全和主要使用功能核查及抽查结果
	共核查  项，符合要求  项，共抽查  项，符合要求  项，经返工处理符合要求  项。
	

	4
	观感质量检验
	共抽查  项，符合要求 项，不符合要求  项。
	

	验收结论
	

	参加验收单位
	建设单位
	勘察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公章）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公章）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公章）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公章）

总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公章）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